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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人權工作小組第15次會議紀錄 

時間：113年5月14日(星期二)上午9時30分 

地點：本部209會議室  

主席：張委員雍敏(代理報告事項案)、陳執行秘書信誠(代理討 

       論事項案)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紀錄：陳怡君 

 

一、 主席致詞（略） 

二、 報告事項 

決定： 

1、 報告事項一： 

(1) 項次一(有關研議設置難置兒專設機構或部屬機構轉型

案)，解除列管。 

(2) 項次二(有關 COVID-19疫情期間實施智慧科技防疫措施

之檢討情形案)，解除列管。 

2、報告事項二(113年度本部辦理落實國家人權行動計畫提報事 

   宜)，洽悉。 

3、報告事項三(網路廣告違規態樣及處理情形)，洽悉。 

4、報告事項四(建立安置兒少短期治療型住宿服務模式計畫暨 

   試行成果報告)，洽悉。 

三、討論事項 

(提報「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修正草案、「傳染病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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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口腔衛生人員法」草案之 

「法案、人權及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提請討論) 

決議： 

請試辦單位依委員意見修正試辦法案之檢視表，送法規會彙整，

提報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審查。 

四、臨時動議：無 

五、散會。(上午11時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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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及單位(機關)代表發言摘要： 

一、主席致詞（略） 

二、報告事項 

(一)第14次會議決定(議)辦理情形及管考建議表 

項次一： 

社家署執行有關研議設置難置兒專設機構或部屬機構轉型事項。 

主席張委員雍敏： 

解除列管。 

項次二： 

疾管署對於疫情期間實施智慧科技防疫措施之執行檢討情形案。 

主席張委員雍敏： 

解除列管。 

 

(二)法規會報告「113年度本部辦理落實國家人權行動計畫提報

事宜」 

主席張委員雍敏： 

洽悉。 

 

(三)食藥署報告「網路廣告違規態樣及處理情形」 

李委員明鑫： 

食藥署每年都花很多經費處理違規廣告，但違規樣態仍層出不

窮，中央機關及地方政府將持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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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委員淑慈： 

之前是討論違規廣告 IP 設置於國外的困境，目前雖然有檢舉機

制，但是否可能往上思考得以處理的範圍，例如數位發展部對

是類議題是否有相關執行作為；貴署為了全民健康，或許不能

只停留在思考自己的部會可以做到什麼，而是國家可以做什麼。 

廖委員福特： 

國內管轄部分，違規廣告經裁處後是否繼續存在?國外違規廣告

透過 FB、IG 檢舉後，該廣告是否就不存在?抑或只有提出檢舉

功能?非管轄權內所稱「膨風廣告」的範圍為何? 

呂委員立： 

是否有管道可查詢涉及不實的廣告及被裁罰之情形? 

食藥署： 

1、網路違規有其特殊性，例如網頁違規如果未經有權單位撤    

   下、找不到原始源頭或業經轉載，將持續存在網路。 

2、國外違規廣告如果在國內有產品銷售，本署會盡可能調查所 

有與臺灣相關的銷售訊息並查處，並針對實際違規廣告之行

為人加以裁處；產品安全性也會評估是否違法，一併處理。 

3、在 IG及 FB的部分，去(112)年和 Meta公司討論，目前合作 

模式是比照刑事警察網路犯罪的做法，由 Meta 公司提供特

定帳號平臺，本署透過聯繫管道，經民眾檢舉或主動巡查發

現有違規情狀，向 Meta 公司通報，Meta 公司經確認該廣告

確實違反我國法規後，會執行下架，國內就無法再接收到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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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訊息。另外就委員提議與數位發展部合作，本署將持續與

相關部會進行跨部會溝通。 

4、有關查詢違規廣告部分，本署官網設置「消費者食藥防騙專 

區，分成「違規廣告」、「不法藥物」、「食藥闢謠」、「檢舉陳

情」四大區塊，違規廣告由地方衛生局裁處後，可以在上開

專區可查詢。 

呂委員立： 

這個專區值得繼續宣導，讓大家都知道該專區的存在。 

主席張委員雍敏： 

1、約4、5年前，食安滿意度由黑轉紅，翻轉程度相當大，有賴 

   食藥署同仁的努力；相關精進作為請依委員意見，研擬更前 

   瞻性的做法。 

2、本案洽悉。 

  

(三)社家署報告「建立安置兒少短期治療型住宿服務模式計畫 

    暨試行成果報告」 

簡委員慧娟(田主任秘書基武代理)： 

短宿服務模式計畫從去(112)年7月開始執行，今年已經透過中

央輔導團協助既有機構繼續精進 並讓有意願的機構共同參與，

使兒少的需要得到滿足，本署將持續努力。 

吳委員淑慈： 

試行計畫到何時?目前在北、中、南區共3家機構採取類似搭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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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的模式試行，據我所知，很多機構已接近滿員，上開模式可

能需要重設，建立新團隊，而非原本人馬，因此要思考試行方

案未來在各縣市執行的適用性。另外，第2年計畫加入中央輔導

團是正確的，但從第1年的計畫中反思，中央輔導團如何提供工

作人員即時的支援而非定期輔導?專業人力是否現在該開始培養?

以上要再鑽研。 

呂委員立： 

1、「短期」的定義為何?短、中、長期如何安排?短中長期的架 

構必須有統合，轉銜機制很重要；國外有很多短期方案，內

容清晰，例如預計在6個月或1年內轉1次，轉銜之後是否可

以再回來?因為有些孩子的急性及嚴重問題沒有馬上得到緩

解，短期目標要思考要做到什麼樣的程度?如果出去之後適

應不良是否可以來回不停的短期? 

2、兒童之家要接這樣的計畫，終究會出現各種計畫類型的孩 

   子，機構應該如何處理該情況是重要的課題，孩子需要特殊 

   照顧，也會影響到照顧的人數比，因此需要具體照顧計畫。 

3、我期待該計畫有兒童精神科醫療專業服務及心理治療的專業 

服務與照顧，貴署提及外部服務團隊(醫師、臨床心理師、

社工司等)是重要人士，但如何用固定的方式跟地區進行結

合，相關照顧及心理治療計畫是什麼?如何結合醫療資源?是

固定門診或開會聽報告或介入兒童的治療? 

4、行為評估工具目前只有看到行為約束表等，似乎是偏向教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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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束的概念；壓力是否降低、憂鬱及衝動行為是否減少 

   才是我們真正關心的，除了提供生活照顧，希望能評估是否 

   有身心健康成長的可能性。 

5、試行計畫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住宿型，中央輔導團很多都 

   是好幾個月才去看1次，但孩子可能每天都有狀況，該如何 

   處理?是否有24小時諮詢專線?目前收案對象是10歲以上至未 

滿15歲，但大家都知道需求遠遠高於供給，目前只有收11名，

想了解其他收不了的原因?是無人轉介嗎?還是只是先收容易

照顧的孩子？目前專任有12名，每個孩子應該有非常好的照

顧，我認為逐月定 IEP 已經太長，但逐月訂定學習成長和照

顧計畫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是一開始的孩子，密集度要很高，

尤其是有自殺、攻擊或創傷兒等情況。報告中未提到創傷知

情部分，只有生活照顧是不夠的，我們期待兒少可以身心健

康成長，脫離機構，因此需要再思考滿15歲之後到底要去哪

裡。 

6、非常肯定有中央輔導團提供互動與支持，並期待看到成果發 

表與分享，是否評估到孩童需求，藝術治療、音樂治療等輔

助型治療也需要介入，不僅是心理治療；這些孩子的需求非

常高，希望不只有吃飽喝足，而是能被愛與關懷，並有一個

長期穩定能提供支持的大人，在該計畫中持續維持，而非反

覆換機構。我對這個計畫期待很深，好好做可以讓社會有更

多的安全及保護，也能有更好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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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家署： 

1、本計畫自美國團家引進，本來是長期住宿型照顧，轉型為短 

期治療型，推動初衷是希望一般安置在寄養家庭或團家的孩

子，如果有情緒障礙，可以先送短宿進行短期性治療，待穩

定後再回歸原本的安置場域。 

2、短宿核心精神是經由跨專業團隊來評估孩子的多元需求，國 

  外模式做的很細緻，個案數也非常少，但人力成本非常高， 

  我國引進後也需要投入很大的成本。 

3、被安置孩子的困難都非常多元，需要跨專業服務，雖然我國 

目前對於短宿的訂定目標是跟國外一樣，希望6個月達成，但

其實國外短宿也是會不停展延，甚至到半年。基本上我們的

期望目標是所有安置機構都能成立跨專業團隊，因為如果把

孩子放到短宿治療，回歸機構後的照顧工作人員也要有跨專

業協調、支援和創傷知情的能力，使孩子在該機構能建立長

期穩定的依附關係；若孩子有急性需求，機構要結合鄰近的

精神醫療或心理治療資源，提供專業支援，我們期待經由跨

專業團隊來評估孩子個別化及細緻化的需求，才是對難置兒

最好的照顧模式。 

呂委員立： 

1、計畫成果部分是否包括對特定個案提供如何的服務，帶來什 

   麼成效?也可能效果很糟糕，如何讓它不惡化也很值得分享。

未來每一個區域有相關支持體系是相當重要的，避免孩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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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到處流浪，甚至該專業支持可以支持兒少收容機構和寄

養家庭更好，目前寄養家庭和機構的管教議題仍層出不窮，

有合適團隊帶領孩子往適當方向成長相當重要。 

2、短期計畫可能無法做到長期依附關係，故如何跟原來的機構 

持續連繫互動是非常重要，是否讓每個孩子身邊有一個願意

跟他長期依附的正向力量。建議計畫結束後，進行結案狀況

報告。 

吳委員淑慈： 

現行安置機構是滿員，因此實驗沒有處理到這樣的問題。 

社家署： 

目前安置機構滿床是因為缺工，另外 CRC 國際審查委員並不倡

議孩子放在機構內照顧，比較鼓勵家庭化的照顧資源，因此另

一方面我們正在佈建團體家庭及親屬照顧資源，希望能夠盡量

減少孩子安置在機構。 

主席張委員雍敏： 

1、請社家署同仁依委員指導盤點現行資源，使兒少獲得最佳利 

   益。 

2、本案洽悉。 

 

三、討論事項： 

(提報「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修正草案、「傳染病防治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口腔衛生人員法」草案之「法案、人權

及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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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委員福特： 

3個試辦草案之內容是否已確定? 

主席陳執行秘書信誠： 

「傳染病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因新增條文數，將於5月17

日送本部法規會審查後重報行政院；「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

修正草案及「口腔衛生人員法」草案內容已確定，均已送行政

院。 

吳委員淑慈： 

1、「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修正草案」之檢視表請納入4月29 

日諮詢人權團體之意見，補填「6-2對外意見徵詢」等相關

欄位；請確認「8-5因應措施之規劃」欄是否漏未勾選；請

填寫「拾參、法制單位復核」欄。 

2、「傳染病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之檢視表，請填寫「拾 

參、法制單位復核」欄；本草案第27條第2項第3款規定「捐

贈收入」為疫苗採購基金來源之一，同條第3項規定：「前項

第3款之任何形式捐贈收入，不得使用於指定疫苗之採購。」

是否意指不得使用於指定品牌之疫苗採購，請確認。 

呂委員立： 

呼應吳委員意見，請疾管署確認「指定疫苗」之定義。 

主席陳執行秘書信誠： 

疾管署就「傳染病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進行人權影響評

估，僅勾選「15.隱私和名譽」及「20.享有可達到之最高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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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標準權」，至於「2.不受歧視與平等權」、「3.獲得有效救濟

之權利」、「7.人身自由與人身安全權」、「8.自由被剝奪之人的

人道處遇」及「20.尊重家庭的權利」是否因非本次修正範圍或

其他因素等，並未納入評估? 

疾管署： 

草案第27條第2項第3款規範目的係因疫苗接種計畫為政府所制

訂，故不得指定購買特定疫苗，所稱「指定疫苗」包括指定疫

苗之品牌及種類。 

呂委員立： 

現行規定並未明定由誰指定，本款規範重點在於捐贈者不得指

定要買何疫苗，故文字建議修正為(捐贈者)不得指定疫苗之採

購，「指定」二字要放在前面，至於政府機關經決議通過，自然

得購買特定疫苗。 

吳委員淑慈： 

在財務的概念上，捐贈收入即指定捐贈收入，現行條文使用

「指定」二字易生混淆，建議修正為不得使用於「特定」疫苗

之採購。 

主席陳執行秘書信誠： 

誰決定得不得使用於指定疫苗之採購? 

疾管署： 

捐贈人。 

主席陳執行秘書信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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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規範意旨為捐贈人不得指定特定疫苗之採購，請疾管署參考

委員建議，研議文字修正。 

疾管署： 

本次評估表針對修正法規部分進行人權影響評估，其餘部分並

未進行評估。 

廖委員福特： 

傳染病防治法經修正，得授權行政機關執行有法律依據，但可

能因此衍生人權影響議題。 

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以下稱人權處)： 

1、 人權影響評估尚在試辦階段，如經本次會議盤點尚有涉及

其他權利部分可於檢視表增列；至現行法案報院審查時，

仍請填寫法案及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2、 有關業務單位反映檢視表欄位較抽象，不易理解部分，本

處已製作「人權影響評估操作手冊」，後續亦會辦理教育

訓練。 

3、 人權影響評估機制之目的係希望機關在草案研擬過程中，

可徵詢委員意見，盤點相關權利，再透過人權公約規範之

提示來調整法條文字，試辦階段選擇已報院審查之草案，

條文較確定，待正式推動後，草案在初步草擬(構想)時就

可徵詢委員意見，請委員協助提醒機關哪些權利需要評估

及注意處境不利群體之權利，條文於具體擬定後亦可視需

求再次送請人權工作小組委員評估，草案於送行政院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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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就要完成該檢視表。 

4、 有關法案所涉及之權利，本處整理「國際人權公約保障權

利項目索引表」供參，檢視範圍原則為當次修正條文，但

有些條文雖未動到現行規範，也可能實質影響到執行層面，

致權利侵害，請一併評估。 

醫事司： 

本司主責之「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修正草案之檢視表內

容會再依委員意見更新。請問檢視表是直接送法規會，抑或再

次送人權委員或本部人權工作小組會議審查？ 

人權處： 

「法案、人權及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草案同時涉及法案、人

權及性別影響評估三個部分，至該表「拾參、法制單位復核」

為法規會權責。本次人權影響評估案業經由貴部人權工作小組

討論，請業務單位再依委員意見進行增補修，除非有大變動需

要重新徵詢委員，否則毋庸再次提會。 

醫事司： 

「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修正草案已報院審查，本部應行

政院要求已再次諮詢人權團體及相關部會意見；由於法案及性

別影響評估已經完成，現在試辦人權影響評估，檢視表是否需

要抽換?  

法規會： 

6月20日前提報行政院人權處資料除檢視表，是否需檢附相關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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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檢視表之法案及性別影響評估部分是否也應完整填列? 

人權處： 

請於6月20日前提交完整之「法案、人權及性別影響評估檢視

表」第1稿，並檢具相關資料，本處召開工作坊後將請部會修

正，再請機關於9月底前提交第2稿，預計明(114)年初進行全

面性教育訓練，擇期正式施行。 

主席陳執行秘書信誠： 

請試辦單位依委員意見修正試辦法案，送法規會彙整，提報人

權處審查。 

四、臨時動議：無 

 


